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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輔仁社值理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2號87/2010。

輔仁社值理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地址及宗旨

第一條——名稱：

中文名稱：輔仁社值理會，中文簡

稱：輔仁社。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Fu Ian Se 
Chek Lei Wui，葡文簡稱：Fu Ian Se。

第二條——地址：澳門福慶街12號，
醫靈廟內。

第三條——宗旨：本會為非牟利社

團，宗旨為敬拜醫靈大帝、供奉睡佛、濟

公活佛，張天師、關聖帝君、文昌帝君、

十殿閻君、六十太歲，宏揚中華傳統廟會

文化，增加民族之間的凝聚力，積極參與

社會事務，服務社群。神靈顯赫，固有難

名，而奉祀殷勤，尤宜共躍。我輔仁社同

德同心，如兄弟姐妹，生不限於一隅。兹

以駿澤盛沾，鴻恩久沐，因而共議，同建

廟宇，以報神聖於萬一。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凡本澳居民，熱愛中華

傳統廟會文化，贊同本會章程均可申請

加入本會，經理事會批准方得成為正式

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有選舉和被選

舉、批評和建議，遵守會章和執行決

議，積極參與及協助支持本會舉辦各項

活動，繳納基金及會費等權利和義務。

第六條——違反章程而嚴重損害本

會之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通過，即被

開除會籍。

第三章

本會之組織架構

第七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

權力架構。

A. 制訂和修改章程，審查及批准理
事會、監事會工作報告；

B. 選舉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
事會成員；

C. 決定工作計劃，方針和任務；

D. 會員大會主席團由主席一人、副主
席、秘書（最少三人單數成員組成）任

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全面掌握會

務，副主席協助主席處理會務，如主席

缺席由副主席代替。並且在法庭內外由

主席及副主席作代表，或由會員大會授

權理事會內兩成員作代表。

第八條——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構。

A. 召開會員大會；

B.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C.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提出建議
及處理日常會務；

D. 由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秘書、
理事（最少五人單數成員組成）任期三

年，連選得連任。

第九條——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

構，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負責審查本會的文書，核對現存的有價

物，以及對所有的財政年度賬目，資產

負債表及其他由理事會提出的事宜，以

書面提出意見呈交會員大會，由監事長

一人、副監事長、監事（最少三人單數

成員組成）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章

會員大會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由不少於二分一有選舉權之會員組成，

但到開會時出席人數少於法定人數，大

會須延遲半小時，屆時出席人數可成為

法定人數，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第五章

財政（經費來源）

第十一條——入會基金、會費、會

員及熱心人士之捐贈、政府資助。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33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33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音樂人才協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存

檔於本署之2010/AS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79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音樂人才協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音樂

人才協會”。

第二條——從成立之日期起，本會

即成為無限期存續之社團。本會會址設

於澳門媽閣公務員大廈2座2樓C。本會
得將總址遷移，並可在任何地方設立分

會、辦事機構或其他形式的代表機構。

第三條——本會為不牟利社團，宗

旨為研究和提高澳門音樂文化水準；發

掘、凝聚音樂人才；繼承、推廣和開展

澳門音樂活動，提供良好練習空間及表

演舞台減少噪音問題、教育傷殘、弱

智、貧寒家庭兒童、提升澳門音樂人才

就業機會；出版推介澳門音樂文化的書

籍、刊物和開展有關研討、交流活動。 

第二章

組織、職能與運作

第四條——1）本會組織機構有：

a）會員大會；

b）理事會；

c）監事會。

2）本會各組織機構成員由會員大會
選舉產生，任期兩年，並可連任。

第五條——1）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
權力機構，由完全享有權利的所有基本

會員組成，決定及討論本會一切會務，

大會主席團，設主席一名、副主席及秘

書若干名，組成人員必須為單數，最少

三人，最多不得超過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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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會議，由
主席於開會前至少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

簽收方式，將開會時間、地點及議程，

通知全體會員。

3）在特殊情況下，經半數以上基本
會員聯名要求，可召開會員特別大會。

4）會員大會的職權有：

a）確定本會活動的總方針；

b）選舉領導機構成員；

c）通過對本會章程的修改；

d）審議和通過每年工作報告、理事
會帳目和監事會的意見書。

第六條——1）理事會由主席、副主
席和理事組成，組成人員必須為單數，

最少三人，最多不得超過十三人。

2）理事會為本會之行政機關，負責
制定會務、活動計劃，提交每年工作及

財政報告，執行會員大會之所有決議。

3）理事會決議須經多數票作出，
若票數相等時，主席的一票具決定性作

用。

4）理事會的職權有：

a）確定和領導本會的活動；

b）執行本會章程、會員大會決議和
內部規章；

c）審定基本會員入會資格並向會員
大會提名榮譽會員人選；

d）聘用和解雇本會工作人員及訂定
其薪酬；

e）草擬年度報告和帳目。

第七條——1）監事會為本會之監察
機關，負責監察理事會之運作，查核帳

目及提供有關意見，並設主席一名、副

主席和監事若干名，組成人員必須為單

數，最少三人，最多不得超過九人。

2）監事會的職權主要有：

a）監察理事會之財務；

b）審查本會之帳目；

c）當理事會之行為令監事會感到有
充份理由提出問題時，有權要求特別召

開會員大會處理之。 

第三章

會員資格

第八條——1）會員分基本會員和榮
譽會員。基本會員又分個人會員和團體

會員。

2）任何對澳門音樂文化有興趣並贊
同本會宗旨者，由兩名基本會員推薦，

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入會基金及會費

便可成為個人會員。

3）任何對澳門音樂文化有興趣並贊
同本會宗旨的法人，由兩名基本會員推

薦，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入會基金和

會費便可成為團體會員。

4）經理事會提議並由全體大會通
過，可委任有特殊貢獻的自然人或法

人，及對澳門音樂文化有深入認識和研

究的人士、社會知名人士，擔任本會顧

問、榮譽領導職位或成為本會榮譽會

員。上述自然人和法人無需繳交會費。

第九條——凡會員因違反及不遵守

會章或損害本會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

議決後，得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四章

權利與義務

第十條——本會會員可參加本會所

舉辦的一切活動，可出席會員大會，並

有發言權、提名及投票權。

第十一條——本會會員須繳交會

費，遵守會章，致力於發展本會會務及

維護本會聲譽。

第十二條——本會重大事宜須經理

事會主席和副主席兩人共同簽署才具約

束力，但日常會務僅需理事會一名成員

簽署即具效力。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三條——本會之經費來源：

1）會員之入會基金和年費；

2）任何對本會的資助及捐獻。

第六章

其他

第十四條——1）基於下列任何情
況，可提出章程修改：

a）會員大會主席團一致通過；

b）理事會四分之三贊成通過；

c）監事會一致通過。

2）通過修改本章程須由會員大會成
立修章委員會，負責任何有關章程修訂

的建議，經會員大會四分之三通過方可

修改。

3）章程修改之具體規定由內部規章
規範。

第十五條——章程解釋：章程若有

遺漏及不清晰之處，由會員大會作解

釋。但當與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規抵

觸時，依後者為准。

第十六條——內部規章：本章程未

有列明之處，概由會員大會制定內部規

章施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Setembr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ro Lo-
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1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全港大學澳門學生聯會

英文名稱為“The Federation of Joint 
Universities Macau Students in Hong 

Kong”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存

檔於本署之2010/AS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80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全港大學澳門學生聯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1. 本社團的中文名稱為「全港大學
澳門學生聯會」，英文名稱為「T h e 
Federation of Joint Universities Macau 
Students in Hong Kong」，本章程以下簡
稱「本會」。

2. 本會的宗旨如下：

一、全面地為澳門學生提供往香港

升讀大學的資訊；

二、幫助往香港升讀大學的澳門畢

業生適應香港的學習模式和大學生活；

三、為澳門各中學提供升學香港的

資訊；

四、與澳門各中學發展友好合作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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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地址：澳門高樓街17號御景
花園5/D。經理事會同意可更改。

第二章

會員

4. 資格：

一、凡往香港升讀大學的澳門中學

畢業生及預科畢業生，經本會辦理註冊

手續後即成為會員。

二、凡成為會員者，會員資格永久存

在。

5. 會員權利及義務：

一、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二、批評及建議；

三、遵守會章及決議。

6.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譽
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格。

第三章

組織架構

7.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其職權如下：

一、由所有會員組成  ，並設主席
團。主席團設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一

名。主席團成員的任期為一年，連選可

連任，惟主席及副主席只可連任一次；

二、制定或修改會章；

三、選舉理監事；

四、決定會務方向。

8. 理事會為本會執行機關，其職權
如下：

一、籌備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二、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三、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

況。

9.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一名，理事一名、秘書長一名、財務

長一名及各部部長（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惟理

事長及副理事長只可連任一次。 

10. 監事會負責稽核及督促理事會
各項工作，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

名、監事一名或多名（總人數必須為單

數），每屆任期一年，連選可連任，惟

監事長及副監事長只可連任一次。

第四章

會議

1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最少
提前八日以書面形式通知會員，如有需

要，會員大會主席團主席可召開會員大

會。另外，如有三分之一理事會成員或

三分之二基本會員聯名要求，便可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

12. 理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召開一
次，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13. 所有組織會議，必須要半數以上
全體成員參加，方可作出決議。

第五章

經費

14.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一切開支由
各會員分擔，或私人捐贈，或公共機關

贊助。

第六章

附則

15. 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概依澳門
現行法律執行。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Setembr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ro Lo-
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7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互動設計藝術學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a Arte e 
Design Interactivo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 Interactive Design 
and Art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IDAA”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之

章程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存

檔於本署之2010/ASS/M3檔案組內，編
號為178號，有關條文內容如下：

澳門互動設計藝術學會章程

第一條——本會定名為“澳門互動設

計藝術學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a Arte e Design Interactivo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 Interactive Design 
and Art Associat ion”，英文簡稱為 
“MIDAA”，（下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渡船

街千日紅巷6號寶仁大廈3/A。

第三條——本會在成立之日開始運

作，其存續期不受限制。

第四條——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宗

旨是加強推動澳門的互動設計藝術人員

的聯繫，並作為本地與其他地方互動設

計研究小組之間交流的橋樑；並倡議關

注社會事務，培訓專業人士推動社會發

展。

第五條——入會資格：從事互動設

計或相關行業人士，或對互動設計有強

烈興趣者；認同本會宗旨，並得到理事

會批准申請之各界人士，入會申請之手

續由理事會制定。

會員權利：有參與本會活動的優先

權，及出席會員大會，有選舉及被選舉

權。

會員義務：所有會員必須遵守本會

章程，並每年按會員大會的制定繳交會

費。

第六條——本會組織架構設：會員

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組織，

權限包括：通過和修訂本會章程；選舉

會員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

員；通過和審議會務報告、財務帳目

及監事會的相關意見書。每年召開一次

平常大會，由理事會召集，或應不少於

三分之二有投票權會員聯名提出書面申

請，則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主席團設會

長、副會長及秘書各一名，由會員大會

從會員中選出，任期三年，可以連任一

次。

理事會為本會的最高行政管理組織，

權限包括：作為管理法人、提交年度管

理報告、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義務。理

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至少二人、

秘書長一人、和財務長一人等，由會員大

會從會員中選出。理事會成員總數必為單

數，任期三年，可以連任一次。理事會每

一季召開一次平常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

出席，方可進行議決。

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權限包

括：監督行政管理組織之運作、查核本

會帳目。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和秘書各

一人，由會員大會從會員中選出。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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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議，任期三年，

可以連任一次，但不得由理事會成員兼

任。

第七條——本會財務經費來自會員

會費及捐獻。

第八條——本章程若有未盡善處，

得由會員大會修訂解決。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Setembr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
ro Lo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1,22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224,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同恆體育會

為公布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

日起，存放於本署之“2010年社團及財
團儲存文件檔案”第2/2010/ASS檔案組
第48號，有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同恆體育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sportivo 
Tong Hang”

第一條

名稱

1. 本會中文定名為“同恆體育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sportivo Tong 
Hang”。

2. 會址：澳門氹仔廣東大馬路209號
鴻業大廈地下F座。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是為會員

組織體育活動。參加各項體育運動比

賽，提高會員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

以及發展及推廣運動為目標。

第三條

會員資格、權利與義務

1. 凡本澳愛好體育活動，積極參加
該活動者，願意遵守會章，經理事會通

過，方為會員。

2. 會員有下列權利和義務：

（a）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b） 批評及建議；

（c） 參加本會各項活動；

（d） 遵守會章及決議；

（e） 按時繳納會費。

3. 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有損本會聲
譽者，經理事會通過，可取消其會員資

格，會費均不會發還。

第四條

內部規章

1. 本會在不違反法律規定及本章程的
原則下，得用內部規章詳細列明據位人

及會員之權利和義務，據位人及會員之加

入，退出及除名的條件，各機關之運作形

式，權力，義務，選舉及會議制度。

2. 內部規章之解釋，修改及通過之
權限均屬會員大會。

第五條

組織架構及職權

1. 本會架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會
及監事會：

（a）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由本會全部會員組成：設會長一

人、副會長一人，正、副會長均為本會之

永久會員，任期三年，並可連任。會視工

作需要，可增聘名譽會長、顧問等。

（b） 理事會──為本會日常行政機
關，由最少三人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一名、其他為理事。

任期三年，並可連選得連任。

（c） 監事會──為監督本會運作的
監察機關，由最少三人單數成員組成：

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其他為

監事。任期三年，並可連選得連任。

2. 各會職權：

（a） 會員大會──制定會務方針，
選舉領導機構，並於需要時修改本會

章。

（b） 理事會──策劃會務，管理及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行政及財政事務。

（c） 監事會──監督本會行政管理
之運作，查核本會之財產。

第六條

會議

1. 會員大會每年最少召開一次，如
有需要，會長可召開會員大會，如出席

人數未達法定人數，可於半小時後重新

召集，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亦可召

開會議，而大會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之

絕對多數票方得通過；但法律另有規定

者除外。

2. 理事會、監事會每年召開一次，
如有特殊情況可臨時召開。

第七條

經費

經費來自社會贊助和會費。

第八條

消滅

本會消滅之方式監督形式一切跟隨

法律規定監督按照會員大會議決之結果

執行。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於海島公

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志堅

（是項刊登費用為 $1,65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654,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茲證明本文件共7頁與存放於本署
“2010年社團及財團文件檔案組”第1卷
第11號文件之“澳台中華宗教文化促進
會”章程原件一式無訛。

Certifico, que o presente documento de sete 
folhas, está conforme o original do exemplar 
dos estatutos da associação denominada“澳
台中華宗教文化促進會”, depositado neste 
Cartório, sob o número onze no maço nú-
mero um de documentos de associações e 
fundações do ano de dois mil e d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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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台中華宗教文化促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澳台中華宗教文

化促進會”。

第二條——宗旨

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致力弘揚中華宗教文化。

二、促進澳台之間中華宗教交流和

聯繫。

三、組織和舉辦澳台和海峽兩岸的

中華宗教交流活動。

四、利用澳門作為平臺作用，推動兩

岸四地及海外中華宗教交流，尤以海峽

兩岸中華宗教交流為主，擴大兩岸民間往

來，凝聚共識，推動兩岸共同發展。

第三條——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哪咤廟斜巷21號B
地下。經理事會決議後，得隨時更改會

址。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會員的資格及類別：

一、不論居住地的人士或中華宗教

團體，凡贊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

章程，均可申請為本會會員。

二、本會會員含個人會員、團體會員

和永久會員三種。其申請資格分別如下：

1、個人會員：符合會員資格之人士。

2、團體會員：符合會員資格之中華
宗教團體。每一團體會員指定一人為代

表，如代表人有變更時，應由該團體具

函申請改換代表人。

3、永久會員：對促進澳台中華宗教
有所貢獻，經團體會員推薦，符合會員

資格之人士。

第五條——不論個人會員、團體會

員、永久會員申請入會，均須經本會理

事會會議通過，方得為正式會員。

第六條——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一、會員有下列權利：

1. 享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只適用
於永久會員）；

2. 參與本會組織之各項活動；

3. 享受本會一切福利。

二、會員有下列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

2. 按時繳納會費；

3. 不得作出有損本會聲譽之行為。

三、如有違反本會章程或不履行會

員義務者，理事會得對其進行相關的紀

律處分，情況嚴重者，理事會得註銷其

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七條——本會組織

本會組織包括：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是本會的最高權力機

構，由若干名成員組成，人數必須為單

數。設有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名，任

期三年，得連選連任。

二、會員大會職權為：修改本會章

程；選舉理事會、監事會的成員以及其

他法律所賦與的一切權力。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在必要情況下應理事會或不少於二

分之一會員以正當理由提出要求，亦得

召開特別會議。

第九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由若干名成員組成，且人數必須為單

數。設有理事長一名、副理事及理事若

干名，秘書長一名，任期三年，得連選

連任。

二、理事會為本會行政管理機構，

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規定的義務。

三、理事會得邀請有關人士擔任本

會的榮譽會長、名譽會長或顧問，以推

動本會會務的發展，及協助本會的各項

工作。

第十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並由

若干名成員組成，且人數必須為單數。

設監事長一名，監事若干名，任期三

年，得連選連任。

二、監事會為本會監察機構，負責監

督理事會的各項運作，以履行會員大會的

各項決議、查核理事會的賬目，以及審閱

理事會每年的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一條——經費來源

本會活動經費的主要來源包括會

費、團體或個人贊助及捐贈、政府資助

以及其他合法收入。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二條——本會章程之解釋權屬

會員大會；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後施

行。章程的修改，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

三之贊同票的代表通過方能成立。

第十三條——本章程所未規範事宜，

概依澳門現行法律執行。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五日

私人公證員 馮建業

Está conforme.

Cartório Privado, em Macau, aos vinte e 
cinco de Setembro de dois mil e dez. — O 
Notário, Fong Kin Ip.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2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24,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菲律賓人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修改章程文本自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

日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

件內，檔案組2號86/2010。

澳門菲律賓人協會 

修章內容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

（1）保持不變。

（2）保持不變。 

（3）保持不變。 

（4）保持不變。 

（5）會員大會的主席團，由會長一
名，副會長一名（可兼任理事會財務）及

秘書一名（可兼任理事會秘書）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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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理事會 

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理事

會由理事長一名，秘書一名及財務一名

所組成。 

第十四條——監事會 

監事會由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

名及監事一名所組成。 

第十八條——經費支出 

（1）本會收支必須經財務記賬，編
製財務報告，提交監事會審核；

（2）年度財務報表須每年向會員公
佈。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日於第一公

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54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48,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嶺南畫派國際聯合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o União 
Internacional de Lingnan Arte”

英文名稱為“International United 
Association of Lingnan Art”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章程之修改文本已於二零一零年九月

二十二日，存檔於本署之2010/ASS/M3
檔案組內，編號為177號，有關條文內容
如下：

1. 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由主席
召集，會議若有必要或三分之一以上會

員聯合簽名要求，得召開臨時會員大

會，但會員須超過半數，決議：1）、
屬首次召集之大會，如出席社員未足半

數，不得作任何決議。2）、決議取決於
出席社員之絕對多數票，但不影響以下

各款規定之適用。3）、修改章程之決
議，須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4）、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5）、章程得規定多於上述規則所定之票
數。

Está conforme.

Segundo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aos 
vinte e quatro de Setembro de dois mil e dez. 
— A Ajudante, Assunta Maria Casimiro Lo-
pes Fernandes.

（是項刊登費用為 $51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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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根據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第27/97/M號法令第八十六條第三款之公告

非人壽保險公司營業表 

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借方 澳門幣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現存風險準備金
      直接業務 134,085 1,704,039 50,469 0 0 1,888,593 
      分保業務 0 0 10,829 0 0 10,829 1,899,422 
  佣金
     直接業務 151,796 2,985,158 26,634 17,522 129,293 3,310,403 
     分保業務 0 0 7,189 0 0 7,189 3,317,592 
  給投保人折扣（直接業務） 145,199 930,063 3,968 0 155,028 1,234,258 1,234,258 
  分保費用
      直接業務
          分出保費 142,041 563,254 22,194 71,571 1,620,981 2,420,041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36,520 0 6,188 14,315 414,349 471,372 
          賠償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 119,253 5,150 61,800 75,839 262,042 3,153,455 
      分保業務
          分出保費 0 0 3,635 0 0 3,635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分保業務） 0 0 494 0 0 494 4,129 
  賠償
      直接業務
          已付 62,620 781,201 43,516 0 1,185,168 2,072,505 
          準備金 5,182 0 9,270 0 0 14,452 2,086,957 
      分保業務
          已付 0 0 16,962 0 0 16,962 16,962 
  一般費用 2,168,160 2,168,160 
  財務費用 2,540 2,540 
  攤折/劃銷
      無形資產 5,578 5,578 
      固定資產 27,885 27,885 33,463 

 本年度營業收益 396,793 396,793 
  總額 677,443 7,082,968 206,498 165,208 3,580,658 2,600,956 14,313,731 

 貸方 澳門幣

勞工保險 火險 汽車保險 海運保險 雜項 一般帳項 小計 合計

  保費
      直接業務 1,161,425 7,599,894 181,493 141,935 2,983,484 12,068,231 
      分保業務 0 0 29,716 0 0 29,716 12,097,947 
  分保收益
      直接業務
          佣金（包括紅利分配） 0 57,375 0 6,523 456,642 520,540 
          賠償分擔 0 163,201 0 0 26,518 189,719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0 133,347 0 0 0 133,347 843,606 
  現存風險準備金減少
      直接業務 0 0 0 27,255 377,536 404,791 404,791 
  賠償準備金減少
      直接業務 0 632,626 0 73,130 65,508 771,264 
      分保業務 0 0 15,862 0 0 15,862 787,126 
  其他收入
      財務上 172,272 172,272 
      其他 7,989 7,989 180,261 

  總額 1,161,425 8,586,443 227,071 248,843 3,909,688 180,261 14,313,731 

損益表 

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澳門幣

營 業 淨 結 果

  純利稅準備金 24,821   收益
   營業帳收益  淨收益 380,659 396,793 
   本年度非經常性收益
   前期收益

541 
8,146 

  總額 405,480  淨虧損   總額 40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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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2009年12月31日

澳門幣 澳門幣

資產 小計 合計 負債，資本及盈餘 小計 合計

     無形資產     負債 -
         其他無形資產 7,260 7,260   現存風險準備金
     有形資產          直接業務   4,559,014 
         傢俱及裝置物 143,795          分保業務 14,421 4,573,435 
         辦公室設備 53,285     賠償準備金
         電腦 146,213          直接業務   349,631 
         （攤折金額） （234,807） 108,486          分保業務 6,798 356,429 
     財務資產   雜項準備金 233,428 
         擔保技術準備金資產 - 自有的   雜項債權人
             定期存款 4,207,907 4,207,907          分保公司（分出） 430,309 
     遞延費用          中介人 832,380 
        其他遞延費用 2,191,584 2,191,584          政府機構 37,202 
    分保公司參與現存風險準備金             其他 146,353 1,446,244 
        直接業務   423,910 423,910   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67,613 
    分保公司參與賠償準備金     負債總額 6,677,149 
        直接業務   46,031 46,031 
  雜項債務人
        分保公司（分入） 2,475 
        投保人 22,707 
        中介人 1,725,783 1,750,965 
  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資本及負債 -
        應收利息 31,669 
        其他預付費用及預收收益 18,739 50,408    總行
    銀行存款         成立基金 5,000,000 
       本地貨幣         往來帳目 5,267,267 10,267,267 
           活期存款 424,786    損益（除稅前） 405,480 
           定期存款 900,000 1,324,786    稅項準備金 （24,821）
       外幣    損益（除稅後） 380,659 
           活期存款 2,474,363 資本及盈餘總額 10,647,926 
           定期存款 4,738,000 7,212,363 
    現金 1,375 

 資產總額 17,325,075  負債，資本及盈餘總額 17,325,075 

 會計主任 經理

 鄭繼光 陳國光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九年業務概略      

二零零九年閩信保險有限公司保費收入為MoP12,097,947，扣除開支及賠償後，淨收益為MoP380,659。   

隨著本澳經濟持續增長，本公司將積極開拓透過銀行的保險業務，從而爭取業務增長。     
  

  
  經理

  陳國光

  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摘要財務報表的獨立核數師報告        

致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管理層        

閩信保險有限公司——澳門分行（「貴分行」）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乃撮錄自貴分行

截至同日止年度的已審核財務報表。摘要財務報表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組

成，管理層須對該等摘要財務報表負責。我們的責任是對摘要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已審核財務報表符合一致，發表

意見，僅向管理層報告，除此之外本報告別無其他目的。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我們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布的《核數準則》和《核數實務準則》審核了貴分行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的財務報表，並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就該財務報表發表了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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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由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負債表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損益表、總行往來賬變動表和現金

流量表組成，亦包括重大會計政策的摘要和解釋附註。

我們認為，摘要財務報表在所有重要方面，均與上述已審核的財務報表符合一致。

為更全面了解貴分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以及核數工作的範圍，隨附的摘要財務報表應與已審核的財務報表以及獨立核數

師報告一併閱讀。

曾章偉

註冊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澳門，二零一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是項刊登費用為 $4,7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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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務 局
澳 門 法 例

IMPRENSA OFICIAL
Legislação de Macau

1979 訓令 $  15.00

1979 法令 $  50.00

1980 法令 $  30.00

1981 法令 $  30.00

1982 法令 $  70.00

1983 法令 $  70.00

1984 法令 $  90.00

1985 法令 $120.00

1986 法令 $  90.00

1987 法律、法令及訓令 $120.00

1988 法律、法令及訓令 $230.00

1989 法律、法令及訓令 $300.00

1990 法律、法令及訓令 $280.00

1991 法律、法令及訓令 $250.00

1992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10.00

及訓令 下半年 $180.00

1993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8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50.00

1994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00.00

及訓令 下半年 $450.00

1995 法律、法令 上半年 $36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6 法律、法令 上半年 $22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70.00

1997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200.00

1979 Portarias $   15,00
1979 Decretos-Leis $   50,00
1980 Decretos-Leis $   30,00
1981 Decretos-Leis $   30,00
1982 Decretos-Leis $   70,00
1983 Decretos-Leis $   70,00
1984 Decretos-Leis $   90,00
1985 Decretos-Leis $ 120,00
1986 Decretos-Leis $   90,00
1987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120,00
1988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30,00
1989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300,00
1990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80,00
1991 Leis, Decretos-Leis e Portarias $ 250,00
1992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10,00
$ 180,00

1993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80,00
$ 250,00

1994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00,00
$ 450,00

1995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360,00
$ 350,00

1996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220,00
$ 370,00

1997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200,00

1998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170,00
$ 35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 Semestre $ 250,00

印 務 局
Imprensa Oficial

每 份 價 銀 $337.00

PreÇo deste nÚMero $ 337,00

1998 法律、法令 上半年 $170.00
及訓令 下半年 $3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上半年 $25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第三季 $180.00
1999 法律、法令及訓令

（中文版） 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九日 $220.00
199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十二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 $ 90.00
2000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1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20.00
2002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3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100.00
2004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130.00
2005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80.00
2006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80.00

下半年 $  90.00
2007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8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70.00

下半年 $  90.00
2009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 上半年 $ 90.00

下半年 $  90.00
1993 對外規則 批示 $120.00
1994 對外規則 批示 $150.00
1995 對外規則 批示 $200.00
1996 對外規則 批示 $135.00
1997 對外規則 批示 $125.00
1998 對外規則 批示 $260.00
1999 對外規則 批示 $30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III Trimestre $ 180,00

1999 Leis, Decretos-
-Leis e Portarias
(versão portuguesa) 1 Out. a 19 Dez. $ 220,00

199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20 a 31 Dez. $  90,00

2000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1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20,00

2002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3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100,00

2004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130,00

2005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80,00

2006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80,00
$   90,00

2007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8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70,00
$  90,00

2009 Leis, Regulamentos  
Administrativos e outros

I Semestre
II Semestre

$  90,00
$  90,00

1993 Despachos Externos $ 120,00
1994 Despachos Externos $ 150,00
1995 Despachos Externos $ 200,00
1996 Despachos Externos $ 135,00
1997 Despachos Externos $ 125,00
1998 Despachos Externos $ 260,00
1999 Despachos Externos $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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